
113年「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」 

經費說明 

 

年度 辦理單位 中央補助 市配合款 小計 

113年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2,771,000 0 2,771,000 

 總計 2,771,000 0 2,771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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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臺南市「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」摘要 

計畫說明： 

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9月3日衛部顧字第1131962420號公告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為113年臺南市「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」。 

二、 為使住宿機構之照顧服務品質更為符合服務對象之照顧需求，鼓勵住

宿機構藉由資訊系統及智慧照顧輔助科技減少工作人員紙本作業，並

提升既有住宿機構服務標準，完善服務對象照顧品質，並穩定營運規

模及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。因未及納入本府114年度總預算，為爭取時

效順利推動及執行計畫，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。 

三、主要工作項目： 

(一) 工作重點：鼓勵住宿機構藉由資訊系統及照顧輔助科技減少工作人

員紙本作業及提升機構服務標準，完善服務對象照顧品質。 

(二) 服務對象：113年度申請「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」之一般護

理之家(70家) 為主要對象。 

(三) 服務內容： 

. 依機構特性修訂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及作業程序及防火及避難安全

風險自主檢核計畫。 

. 每年應實施緊急災害應變演練，且依上年度演練結果每年落實修

正執行並有紀錄。併應符合機構及住民特性、夜間人力等情境，

作為實地演練腳本，演練過程應全盤分析、溝通及辨識機構風險，

並有演練後檢討與風險註記，轉化為工作人員之風險教育，做為

機構日常管理及災害風險演練常模。 

. 機構熟悉正確使用119火災通報裝置，並將自動撒水設備之功能

納入機構災害緊急應變計畫，俾符合機構現況。另於辦理消防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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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時能夠落實使用。 

. 機構設有「提升自主照顧能力支援工作小組」，以個案為中心，

辦理三方共識會談，與服務對象及家屬 共同研商擬定 ISP，並留

有紀錄。 

. 落實增加服務對象自我照顧能力及提升照顧品質之措施，確實執

行並有紀錄。 

. 鼓勵機構依本部公告之資料格式及交換頻率自行建置、租用或使

用本部資訊系統紀錄照顧相關資訊，減少工作人員書面謄寫資料。 

. 機構應視服務對象特性，運用下列智慧輔助照顧科技，藉由無侵

害個人隱私權之方式，回饋監測情形 至機構自行建置或租用之

資訊系統，並透過數據分析提供提醒或即時警告通知，協助工作

人員進行監測，以提供安全照顧環境。 

. 機構訂定工作手冊，且落實定期因應機構需求修正，內容應明列

機構組織架構、各單位及人員業務執掌、重要工作流程、緊急事

件求助與通報等聯繫窗口、電話等資料，及住民及家屬防火衛教、

針對吸菸及情緒不穩住民之防範措施、危險物品保管安全之定期

查檢。 

. 訂定工作人員權益相關制度確實依據制度執行，並有佐證資料。 

. 機構工作人員應完成相關繼續教育訓練，課程需取得長照人員繼

續教育積分認證。 

. 鼓勵服務對象表達自我權益事項，機構設有相關處理機制，且有

受理及採納服務對象意見之具體事實。 

(四) 計畫執行期間：自計畫核定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。 

 


